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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与自由流入流出的机制。财税支持政策

通过引入政府信用，提供成本分摊和风

险分担，有助于克服金融介入科技过程

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引导社会资本助力

科技创新与应用推广，促进科技与金融

的深度融合，培育和形成一个自成体系

的科技金融市场。

构建财税支持科技金融发.的政策

体系首先需要尊重科技金融自身发.的

内在规律，系统化、动态化地建立财税

支撑体系和支持重点。系统化体现在财

税政策对科技金融的支持必须是全方位

的、立体的，从我国当前实践来看，就

是要从培育和完善“三位一体”的科技

金融系统的角度来提供支撑，包括对接

资金供给方（投资方）和资金需求方（科

技创新与应用推广主体）、促成交易的

一级市场体系、提供金融综合服务的中

介体系以及提供资产交易的二级市场体

系，通过财税手段全方位支持三大子系

统的构建以及紧密互动，确保金融资本

在科技开发领域形成完整的资金循环体

系。动态化体现在微观领域，从科技企

业生命周期的时间维度，动态化地支持

金融机构为处于不同时期的科技企业提

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

1.完善“三位一体”科技金融体系

的财税支持政策

从静态的、结构化的宏观层面看，

完整的科技金融体系应当包括三大子系

统，即对接资金供给方（投资方）和资金

需求方（科技创新与应用推广主体）、促

成交易的一级市场体系、提供金融综合

服务的中介体系以及提供科技金融资产

交易的二级市场体系，三大系统分别承

担着不同的市场功能。

一级市场子系统的目标是为具备

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供给方（投资方）

和资金需求方（科技创新与应用推广主

体）提供匹配的平台，达成投融资协议。

为了匹配不同领域、不同发.阶段、不

同融资需求特征的资金需求者，就必须

□封北麟 

当前，我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工

作仍处于幼稚期，尚未形成社会化的科

技金融体系，不能为金融资本与科技创

新、应用和推广的长期有效融合提供全

方位的、有制度保障的支撑体系，未能

形成金融资本在科技金融领域自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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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子系统中引入尽可能多的不同

风险偏好类型的资金供给方。财税政

策在这一系统中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

能的通过政府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以

“成本分摊、风险共担”的方式创设（政

府投资的科技银行、公共创业风险投资

基金等）、吸引、维持足够数量、类型

足够丰富的投资者在这一市场中长期

生存下去，从而为不断涌现的各类型科

技企业提供充分的选择机会，最终寻找

到合意的投资方，从而达到支持科技金

融发.，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效果。

提供资产交易的二级市场的功能

主要在于为一级市场中已实现投融资目

的的资金供需双方尤其是资金供给方盘

活存量风险资产、实现投资价值和创设

资本退出渠道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在该

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根据交易资产类

型划分为股权交易市场、债权交易市场

（包括债券、票据、信贷）和产权交易市

场。财税政策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功用

是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并不断丰富

投资者类型和可能的投资组合，激发社

会广大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促进市场流

动性的不断增强。充分活跃的二级交易

市场的存在对于推动一级市场的繁荣、

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具

有极为重要的功效。

提供金融综合服务中介子系统的

功能主要在于为撮合一级市场中资金

供需双方低成本高质量的达成投融资

协议提供基础性的综合服务，同时推动

二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提升市场的流

动性。财税政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作用

是丰富不同类型金融服务机构的创设，

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激励金融产品

的创新，通过创新金融合约，满足投融

资双方多样性的利益诉求，促成一级市

场交易繁荣；同时也为二级市场提供

多样化的、可拆分细化的交易产品，满

足二级市场投资者多样化的风险偏好

和投资组合，提升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和

流动性。

2.贯穿企业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

政策及财税引导

这一政策体系主要在于从微观角

度，从科技企业的生命周期变化，推动

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或者投资人，满足

处于不同发.阶段科技企业的融资需

求。从实践看，最迫切需要资金支持、

最缺乏融资能力和最应提供支持的企业

发.阶段是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

期的企业，也是财税政策应当推动金融

机构给予重点支持的对象。

处于种子期的科技企业，主要任务

是完成企业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实现科

技成果的转化。能够继续支持企业产品

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创业资助和创新

基金显得尤为重要。财税政策在此时应

积极引导风险投资机构支持具有商业开

发价值的科技创新。政府部门可以通过

财政支出方式直接为处于种子期的科技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可以通过对风险

投资机构提供“风险补偿”的方式或者

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降低风投机构运营成

本推动风投机构的创设并引导风投机构

向科技企业提供支持；或者通过设立公

共创业风险基金的政策性金融方式与其

他风险投资机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的方式对种子期的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

金支持。

对处于初创期的科技企业而言，不

仅需要提供资本支持，而且在企业内部

治理结构、营销管理、财务等制度建设

方面也需要给予积极地指导，因此更需

要提供综合服务的战略性投资人。此

时，财税政策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向中介机构购买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

免费的营销管理、财务等培训工作，帮

助企业提高内部管理，从而提升战略投

资或其他风投机构对科技企业的信心，

降低其投资综合成本，增加投资意愿。

同时，还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直

接为科技企业提供.示科技产品的机会

和平台，在帮助企业获得第一桶金的同

时，向社会宣传企业产品，打开产品市

场。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科技型

企业发.基金的方式以担保、风险损失

补偿等方式引导政策性银行贷款、附加

股权或期权的科技银行贷款为初创期企

业提供资金支持。

由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已经占据了

一定的市场空间，有了一定成长能力，

可选择的融资渠道增加，融资能力增

强，对资金的需求也较大，需要融资面

更广的，更为规范化的公开融资。例如，

通过私募股权融资的方式筹集社会资

本，通过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交易系统

的公开融资，通过债券市场发行集合企

业债的方式筹集资金等，甚至争取在创

业板、中小企业板上市融资。此时，财

税支持重点是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支

持创设区域性股权、债权交易市场以及

其他产权交易市场，并推动区域性股权

交易市场的互联互通，为科技企业的初

次公开融资创设平台。同时，推动融资

方式、交易方式的标准化工作，为初始

投资者和科技企业在二级市场的再融资

提供基础；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

险投资机构、科技银行、政策性银行以

及其他类型机构的创设和参与科技企业

投资。此外，财税政策还可以通过引导

和支持包括商业银行、投资公司、担保

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联合以“投贷保”

组合方式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推

动金融租赁业发.，支持成长期企业所

需要的大型设备融资。为了确保上述工

作的开.，便利科技企业融资，政府还

应积极通过财税政策支持科技金融中介

组织与市场的繁荣发.，为科技企业与

金融机构的对接、交易提供基础性、规

范化服务，增加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

成本。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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